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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（另含子项 732 项）。现将淄博市市属事业单位公益服务

清单予以印发，并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公开公示公益服务清单

为拓展为民服务深度和广度，方便群众快捷高效地享受

公益服务，需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宣传推广力度。市委编办在

门户网站（http://zbbb.gov.cn/jxh）、“淄博机构改革与管

理”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示市属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清单及延

伸编制的服务指南和流程图。各事业单位对公开的公益服务

清单内容真实性负责，各主管部门指导所属事业单位将依法

核准公布的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清单通过单位网站、微信公众

号、业务办理 APP、办事服务大厅、公开栏或其他便于群众

了解的方式公布推广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清单。有条件的事业

单位要在单位网站链接市委编办的发布网址；不具备条件的

要在办事窗口的醒目位置公开“淄博机构改革与管理”微

信公众号，方便群众便捷、高效地了解每个业务事项的办理

流程、所需材料和时限要求等，扩大公益服务清单知晓度和

使用范围，做到心中有民、服务为民、方便于民。

二、动态完善和调整公益服务清单

因经济社会发展、群众新需求、事业单位改革和机构编

制事项调整等情况需调整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清单的，根据

《淄博市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清单动态管理办法》（淄事改办

〔2017〕3 号）的规定，应先行调整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清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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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行清单的审核、复核及合法性审查等程序后确定公益服务

事项，结合群众需求，优化补充公益服务内容、补足服务指

南和流程图，完成动态调整更新。公益服务清单事项名称未

发生变化，仅联系方式、信息公开链接和渠道、工作地点等

具体服务内容发生变化的，事业单位可通过市属事业单位精

细化管理与服务系统中公益服务体系模块进行维护和完善，

并及时将变更后的内容对外公示。同时，各事业单位要积极

探索创新，持续简化办理流程，对依申请服务事项能通过网

上办理的，均实行“一网通办”；暂时不具备网上办理条件

的，要简化申请材料，及时更新办理服务电话，确保为人民

群众提供精准便捷的公益服务。

三、加强公益服务清单的监管与服务

根据《关于建立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清单化管理机制加强

事业单位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》（淄事改办〔2017〕2 号）

和《关于印发淄博市市属事业单位业务范围清单的通知》（淄

编办〔2021〕62 号），公益服务清单正式公布后，事业单位

需开展自查，确保公益服务清单列入事业单位业务范围，刊

载于法人证书，赋予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法律效力；将公益服

务清单写入事业单位章程，列入年度重点工作。市委编办探

索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清单与事业单位年度报告公示、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相融合，将公益服务清单作为事业单

位履职尽责的主要依据；将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情况作为绩效






